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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今日（九月二十九日）會見旅遊業界代

表後，在政府總部就旅遊業和流動電視服務與傳媒談話的內容： 
 
  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今天，我與旅遊業的代表會面，了解業界最新情況和

交換意見，並介紹未來提出新措施協助旅遊景點推廣香港作為旅遊目的地。首

先，大家都很關心香港的旅客數字。過去十年，香港的旅客人數經歷了很高速的

增長，由二○○四年的二千一百八十萬人次增加至二○一四年的六千零八十萬人

次，上升接近三倍。今年的旅客數字變化較為平穩，今年首八個月整體訪港旅客

人數較去年同期微跌百分之零點一（當中內地旅客人數微升百分之零點八；非內

地旅客下跌百分之三點四）。就九月上半個月而言，整體旅客數字較去年同期下

跌約百分之一點七（當中內地旅客微跌百分之零點二；非內地旅客下跌百分之六

點四），我們會繼續密切關注九月的整體數字。 
 
  香港的旅遊業如今進入了一個調整期。觸發點大家都清楚，包括亞洲其他旅

遊目的地的貨幣兌港元及人民幣都大幅貶值。加上環球經濟增長緩慢、各地放寬

簽證措施，以及最近發生一些針對內地旅客的不愉快事件，都影響旅客來香港旅

遊及消費的意欲。 
 
  今天，我與業界的代表交換意見。大家同坐一條船，都希望齊心協力把當前

的困難轉化為機遇。今天亦聽到大家對於最新情況的了解，知道無論是酒店行

業，無論景點，無論旅行社及零售業都各出奇謀，爭取多些高增值過夜旅客來香

港。香港政府為吸引多些旅客來港，每年向香港旅遊發展局（旅發局）撥款三億

元，今年我們預計情況不會太順景，因此政府今年年初已經透過《財政預算案》

向旅發局再額外撥款八千萬元，讓他們進行推廣活動，大家都看見一連串由四月

份開始有很多不同推廣活動。 
 
  面對劇烈的競爭，政府不斷檢視香港旅遊業的情況，認為即使今個財政年度

只餘下數個月的時間，我們亦要力求通過強勁的宣傳推廣，凸顯香港的旅遊業及

旅遊吸引力。就此，我宣布政府會再額外撥款一千萬元設立一個一次性的配對基

金，這是一項新措施，讓香港旅遊景點即時在短期內，可以直接申請撥款，並運

用新措施的資源配對本身經費，用款項於未來數月至明年三月，加強他們的海外

推廣工作。另外我們在這配對基金下，也提供彈性，讓它們夥拍酒店、旅行社、

零售，以至航空公司等，共同宣傳及推出一些具特色及更優惠的產品及服務，使

旅客在選擇旅遊目的地時，已感覺到香港有各式各樣、林林總總物有所值的旅遊

產品及服務。 
 



  我知道大家都明白，前往旅遊景點遊玩的旅客，一般都會留港過夜，因而帶

動入住酒店和零售等方面的消費，所以這個配合我們一直想爭取吸引更多高增值

的過夜旅客的政策目標。香港有不少旅遊景點，事實上，它們亦不斷地努力更新

內容。我們認為在現時宣傳基礎上，景點有空間運用它們的創意，擴大宣傳工作。

我很高興今天與會人士都非常支持這個新措施，旅發局將會負責審批配對基金的

用款申請，並會於即日起至十月十四日接受景點申請。旅發局預期會於十月內完

成審批手續，向申請成功的景點發放經費資助。我在此多謝旅發局的協助，申請

的詳細安排會在旅發局網站公布。 
 
  未來數月，有多項旅遊項目將會在香港舉行。在今年十月有多項由政府資助

的體育盛事，包括首年舉行的香港單車節、香港網球公開賽及香港高爾夫球公開

賽、和一年一度的美酒佳餚巡禮。所以，香港旅遊的發展工作是不會停下來的，

香港作為一個旅遊城市有自己的風格，亦都可以說是云云亞洲城市之中，一個充

滿活力以及中西文化匯聚的旅遊目的地。政府和旅遊業界會以積極的態度迎接挑

戰和市場的變化，讓香港的旅遊業可以持續和健康地發展。 
 
記者：局長，想問你剛才說最新的（旅客）數字，非內地旅客跌幅比內地旅客多，

是不是因為訪港旅客下跌，並不是你之前所說主要是因為反水貨客示威？另外，

之前已額外撥款八千萬，現在有新的一千萬（配對基金），都是做宣傳，成效有

多大？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或者我先回答你第二個問題。我們今年推出的八千萬（撥

款），除了吸引旅客來旅遊，亦幫助（吸引）旅客多點在零售業消費，所以「開

心‧著數大行動」等（活動）的着眼點都是在消費和零售方面，而「香港ＦＵＮ

享夏日禮」都是在消費方面刺激旅客多點來港消費。今次的一千萬（配對基金的

重點）是在景點方面，大家的着眼點不同。這次在景點方面加大在海外的宣傳，

用意正如我剛才解釋了，如果他們（旅客）能夠到訪景點，這些旅客一般是留港

過夜的旅客，這亦與我們的政策吻合的。至於數字方面，大家都看到內地旅客佔

我們（整體旅客數字）很大的數目，現在看到這個數目的確是有影響，不單在人

數方面，在人均消費方面亦有調整。所以我們認為，無論在內地或海外的旅客，

我們都需要在宣傳方面加大力度。 
 
記者：有關的景點方面……他們的資源已經很足夠，現在再加一千萬作配對，是

否針對旅遊業的問題？是否真的對症下藥？因為他們本身已有很多錢做宣傳。另

外看到迪士尼……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我先答你第一個問題。大家看到最近的數字，（到訪）

景點的旅客數字都有影響，所以我剛才說我們的大政策，景點亦受影響，例如在



酒店業，或者過夜旅客在零售業的消費。所以今次這個項目我們都鼓勵我們的景

點和酒店業、旅行社和零售業，大家一起合作，夥伴去加強這方面的宣傳，我們

認為這樣可以產生協同效應。 
 
記者：有沒有一個具體的數字，例如暑假期間（旅客數字）下跌了多少，覺得有

一個迫切性要額外再拿一千萬出來幫這些大型的景點？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就這方面，景點有其商業保密機制，如果不介意的話，

或者我將時間交給金總裁（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行政總裁金民豪），在可行的

情況下回答這個問題。 
 
記者：（關於配對基金）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剛才開始時我跟大家分享了（旅客）數字，看到過去十

年，香港旅客的增長相當高速。但你看到最近這段時間裏，剛才有一位朋友問我，

好像內地旅客（數字）只是微跌，並不是太重要。其實，香港有很吸引的旅遊景

點，有很吸引的各樣措施，吸引旅客來港。過去高速的發展，相比現在（旅客數

字）有微跌，我們認為需要增加這方面的宣傳，因為我們相信我們本身的實力。

剛才我們在會上，無論是零售業界，酒店業界，景點和旅行社，大家很團結，大

家也認為香港有很好的產品，很好的服務。我們如果加強宣傳，每人能夠身體力

行活出我們的好客之道，其實香港可以吸引很多遊客來訪。所以，在這方面大家

（發出）很團結正面很積極的信息去面對現在的挑戰，亦希望將這些困難變作我

們的機遇。所以我們很相信香港本身的吸引力和競爭力。 
 
記者：（關於宣傳方法）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宣傳方法方面，其實剛才我也提到，我們認為景點很有

創意，剛才幾位（景點的代表）出來分享，大家都看到其實我們的景點各出奇謀，

將本身的特點表現出來。我認為政府不適宜告訴它們用甚麼的方法推廣。它們用

自己的本身的營商策略和創意，我相信一定會達到最好的效果。 
 
記者：一個項目最多可申請多少資助？另外希望詢問有沒有一個指標景點取得這

筆款項後，何謂一個好的宣傳？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你問的問題相當之好，我正想邀請Ｂｅｃｋｙ（香港旅

遊發展局副總幹事葉貞德）介紹旅發局如何處理這些申請，以及申請人細節方面

的問題。 
 



記者：（關於配對基金）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其實旅遊的情況不會是靜態，一直有改變，我們看到內

地旅客都受到影響。所以今次這個計劃，我們的推廣並不限於海外，內地的推廣

活動都包括在內。你第二個問題是？ 
 
記者：（關於參加配對基金的景點數目）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關於參加計劃的商戶人數，今次我們的着眼點是在景點

上，所以由景點作為申請人，但它可以夥拍不同的（業界）例如酒店、旅行社，

或者是零售業，都可以組成一個夥伴計劃，它們可以用一個計劃來包括很多多元

化項目。 
 
記者：（關於政府如何界定景點）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就申請者資格方面的限制，它（配對基金）有很詳盡的

細則。 
 
記者：自由行城巿擴展方面，和中央政府商討有何進展？有沒有機會增加自由行

城巿？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暫時我們沒有計劃增加自由行城巿，但我們會因應香港

的旅遊情況，不時檢討我們的策略。 
 
記者：（如何衡量配對基金的成效）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衡量成效方面，剛才開會的時候，大家都認為這個計劃

很好，因為現在是需要針對這些過夜和高增值的旅客，正是對症下藥。旅遊業界

的共識是，這個計劃在這個時候推出是適當的。我們觀察這個情況，很多這些推

廣活動很難量化成效如何。但從一位業界內行人去看，這一千萬他們認為用得其

所。 
 
記者：（關於機場建設費）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今日我們談的是一千萬元的配對基金推廣計劃…… 
 
記者：（關於配對基金）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你帶出這一點很能針對現時的情況。旅遊業界人士認為

現時香港很「抵玩」，很多超值產品和服務推出，正正是（配合）現時（旅客）

來港，配合這些推廣宣傳，非常適合和適當。 
 
記者：局長，可否談談今日的裁決？一般的流動電視牌照其實也……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對不起，因為剛才我正與（旅遊）業界開會，我未有機

會看法庭的判詞，但我知道判決結果是，所有這類牌照的擁有人須按傳送者牌照

條款，（如實質上提供「入屋」的電視服務）經營者須按《廣播條例》提供服務。 
 
記者：但若它所持的是流動電視牌照，為何要額外申請？……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我剛才已說過，所有營辦者都需要按《廣播條例》（提

供服務），這是我們的法律框架。我未有機會看法庭今日的判詞，我相信當中已

清楚列明現時持牌人在法律方面的規限。多謝大家。 
 
（請同時參閱談話內容的英文部分。） 

完 
 
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９日（星期二） 
香港時間２０時０７分 

 


